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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司法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重通会所咨〔2020〕081号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巫溪县委巫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巫溪委发〔2019〕27号）精神，重庆市巫溪县财政局（以下简称“县财政局”）为保障2019年重点项目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委托重庆通冠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巫溪县司法局（以下简称“县司法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县司法局为巫溪县司法行政机关，承担全面依法治县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乡镇（街道）和部门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中的有关争议和问题、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统筹规划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等职责职能，负责本辖区内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公证仲裁等业务的办理。县司法局现有内设机构8个，下属事业单位2个，即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在32个乡镇（街道）设有司法所。共有编制人员75人，在职人数67人。
（二）部门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县司法局上年度结转结余资金3,344,041.42元，年初财政预算13,629,656.00元，年中追加预算6,267,173.85元，年度预算数为23,240,871.27元。全年实际支出20,953,822.61元，其中：基本支出19,288,268.65元、项目支出 1,665,553.96元，结转结余2,287,048.66元，结转结余部分主要系基层司法业务、社区矫正等项目资金。
（三）部门绩效目标设置及完成情况
县司法局暂未开展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仅对普法宣传、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政府购买服务）、基层司法业务和处理突发事件、医患纠纷案件共6个项目进行了预算绩效管理，设定了相关绩效目标及指标，开展了绩效自评，自评结果良好。但项目个别指标及指标值不合理，详见本报告第三（一）绩效目标合理性及指标明确性，同时绩效工作公示公开情况欠佳，县司法局仅在政府网站上公开了“普法宣传”专项的绩效自评表，其余项目及部门预算绩效整体情况尚未进行披露。

2019年，县司法局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平安巫溪、法治巫溪，积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审查清理规范性文件 ，严把复议监督指导关，提升行政执法能力，组织全县行政执法资格考试，着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二是深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签订329个免费村居法律顾问合同，实现了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同时切实加强残疾人、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和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办理各类公证、鉴定案例。三是深入服务民营经济，聘请专职律师常年为民营企业和人民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四是完成了全县29个司法所业务用房的拓宽和改善任务以及70个村居调委会人民调解室的标识标牌统一规范。培训全县人民调解员280人次，积极开展访调、警调、诉调对接工作。五是严格履行刑事执行各项管理工作，接收社区矫正对象169名，抓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衔接工作，同时制定了涉黑案件代理报告、集体讨论制度，切实掌握涉黑案件律师刑事辩护工作动态，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衡量部门的投入、过程、职责履行及效果情况，了解、分析、验证财政专项资金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为今后年度预算安排提供参考。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改进和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 《中共巫溪县委巫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巫溪委发〔2019〕27号）；
3.《巫溪县预算单位整体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溪财发〔2020〕52号）；
4.年度预决算报告，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凭证、账簿等资金文件、财务资料； 

5.绩效目标自评表，业务科室年度工作总结；

6.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 
7.其他相关依据。
（三）绩效评价重点内容
本次评价的重点内容包括绩效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七个关键点，具体包括了绩效目标合理性及指标明确性，预算配置中的在职人员控制率、“三公”经费变动率、资金分配，预算执行中的预算完成率、预算调整率、结转结余率、公用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控制率，预算管理中的管理制度及流程健全、资金使用合规、预决算信息公开，资产管理中的管理制度健全、资产管理安全以及职责履行、履职效益等22项具体内容。
（四）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及方法
评价方式分为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本项目采取现场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评价。现场评价是指评价人员到项目现场采取询查、复核等方式，对有关情况进行核实，对所掌握的有关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提出评价意见。非现场评价是指评价人员在对被评价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评价意见。绩效评价方法有查证法、比较法、公众评判法、座谈法、因素分析法等评价方法。
（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
根据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和本项目具体情况，工作组经与县财政局、县司法局充分讨论，拟定2019年度巫溪县司法局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分为投入（10分）、过程（20分）、产出（50分）及效果（20分），共设置了4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37个三级指标。具体指标详见附件《巫溪县司法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附件1）。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按拟定的2019年度巫溪县司法局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一分析。
（一）目标设定
    1.绩效目标合理性及指标明确性
县司法局未设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及相应指标，但对普法宣传、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政府购买服务）、基层司法业务和处理突发事件、医患纠纷案件共6个项目进行了预算绩效管理、设定了相关绩效目标及指标，其中绩效目标设定依据基本充分、符合客观实际及部门职责、规划，同时绩效目标可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指标值基本能够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但指标设定方面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部分指标设置不合理，指标值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如设定的公信力指标值为97分，低于《重庆市2019年政法队伍满意度和司法公信力民意调查报告》全市司法公信力平均得分97.84分。二是部分指标设置不明确，如“严格要求法律进课堂活动”“在中小学校开展演练活动宣传远离毒品、反邪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有关知识”“利用校园广播、板报、橱窗等载体开展校园法治宣传教育”等指标，全年指标值分别为40000、3880和388，未明确对应的指标单位，如场次、人次等，而不同单位对应的工作量、工作内容相差较大，不利于后期评价。另外，部分指标分类不合理，如将“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指标纳入了时效指标。

（二）预算配置
1.在职人员控制率
2019年末县司法局编制人数75人，在职人数67人，在职人员控制率为89%。
注：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数/编制人数
2.“三公”经费变动率
县司法局“三公”经费2019年度预算数为279,900.00元，2018年预算数为280,000.00元，“三公”经费变动率为-0.04%。
注：“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
3.资金分配
县司法局每年通过会议研究决定当年预期开展的项目和活动，并依据研究结果向财政申请拨付当年资金，但未对下达的项目资金形成明确分配计划或方案，如对市级每年转移支付下拨的行政运行支出，未将支出内容在资金预算时分解细化到每一个最具体的可执行项目、明确具体用途。同时，县司法局每年结转结余资金较多，部分结转结余项目资金用途较广，实际使用时彼此间易出现交叉，而县司法局又未对应付未付款进行统计，导致年末无法对结转结余项目中的已安排资金、可安排资金等进行统计，难以衡量某一单个项目实际的结余或超支情况，也不利于下一年度的预算编制。
（三）预算执行
1.预算完成率
2019年，县司法局上年度结转结余资金3,344,041.42元，年初财政预算13,629,656.00元，年中追加预算6,267,173.85元，年度预算数为23,240,871.27元。全年累计支出20,953,822.61元，其中：基本支出19,288,268.65元、项目支出 1,665,553.96元，预算完成率为90.16%。
注：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
2.预算调整率
县司法局2019年度部门预算调整数为6,267,173.85元，年度预算数为23,240,871.27元，预算调整率为27%，调整部分主要是项目资金中上级转移支付部分年初无法相应预算，主要通过年中追加方式下达。

注：预算调整率（调增调减）=预算调整数/预算数
3.结转结余率
县司法局2019年度年末结余2,287,048.66元，支出预算数23,240,871.27元，结转结余率为9.84%。结转结余的主要原因系年末基层司法业务、社区矫正等工作周期性较长，或年末部分应付经费因时间和报销手续未完善等原因尚未支付结算所致。
注：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支出预算数
4.公用经费控制率
县司法局2019年度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3,080,600.00元，实际公用经费支出5,396,200.00元，公用经费控制率为175.17%。县司法局称控制率偏高的主要原因系机构改革后，县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纳入县司法局一同开支，导致公用经费支出增加，但无法提供县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2019年的具体开支。
注：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公用经费总额
5.“三公”经费控制率
县司法局“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279,900.00元，实际支出的“三公”经费为277,518.00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148,921.00元；公务接待费128,597.00元。“三公”经费控制率为99.15%。
注：“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
（四）预算管理
1.管理制度及流程健全
县司法局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相关管理制度、流程基本健全，但依然存在个别预算管理流程缺失的问题，如项目申报及审批、部门三年滚动财政规划流程等。
2.资金使用合规
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预算调整履行规定程序，单位资金支出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支出基本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3.预决算信息公开
县司法局已按财政统一要求，将预决算信息按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公开在巫溪县人民政府网上，但县司法局报送至县财政的绩效自评表与公布在政府网站的决算报告附件中的绩效自评表在“项目全年预算数”“全年执行数”上有较大出入，据悉为年底决算时转移支付中“行政运行”资金只能纳入基本支出、无法归为项目支出所致，其他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基本准确。
（五）资产管理
1.管理制度健全
县司法局制定了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针对国有资产管理、办公用品及耗材管理、货币资金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但依然存在部分制度环节缺失的问题，如资产购置预算管理、资产购置管理、国有资产产权的变更及注销等。同时国有资产购置申请及审批、国有资产出租及出借、国有资产调拨（划转）及捐赠、国有资产出售（出让、转让）和置换、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调处等流程均未得到明确。
  2.资产管理安全
一是往来资产方面，存在大量应收、应付款项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催收、支付或上缴的情况，同时可能存在部分应收账款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详见本报告第五（五）。二是固定资产方面，截至2019年底县司法局固定资产账面原值8,899,258.00元，其中发放至各司法所使用的固定资产908,661.00元、占全局固定资产约10%，主要是电脑、电视、摄像机、打印设备、桌椅等，县司法局未每年对该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资产管理安全工作有待完善。
（六）职责履行
1.构建普法格局完成率
要求当年各县级部门、乡镇（街道）全面落实构建“谁执法谁普法”普法格局，完成率达到100%，实际全县共62个县级部门和32个乡镇（街道）拟定了年初普法计划并完成了组织实施工作，完成率100%。

2.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考试参考率
要求当年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考试参考率达90%以上。通过查看考试实施方案、考场监控录像等图片影像资料、参考人员名册及其他相关材料，当年所有应参考人员都参加了考试。
3.组织参加2019年度普法考试合格率
组织参加2019年度普法考试合格率绩效目标要求为95%以上。通过查看普法考试相关文件资料，实际合格率为99%。

4.为中小学校聘请专职法治副校长
为中小学校聘请专职法治副校长绩效目标为97名，实际全县97所中小学校全部聘请了专职法治副校长。
5.村（居）法律顾问覆盖率
要求村（居）法律顾问覆盖率达到100%。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签订329个免费村居法律顾问合同，实现了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6.聘请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人数
预计聘请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人数8人。通过查看合同及其他相关资料，当年实际聘请专业律师8人，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法治体检、普法培训等服务，为民营企业合法诚信经营、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但截至评价日，无律师提交相关资料或申请相关报酬，同时县司法局也未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跟踪专业律师是否为需求企业完成了相应的服务等。
7.连通、运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与中国法网网络平台完成进度
要求连通并运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与中国法网网络平台。经检查历史使用记录和现场验证，当年已完成相关工作，完成进度100%。

8.购买社区矫正辅助人员服务、从事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数
通过检查劳务派遣费用单及相关单据和资料，2019年购买社区矫正辅助人员服务、从事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数绩效目标为大于等于10人，实际购买服务从事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数22人。
9.社区矫正人员社会调查完成率
要求凡需开展的社会调查，均按流程办理,通过查看资料和记录，当年完成社会矫正人员社会调查份数248份，对需开展的社会调查均完成了办理，完成率100%。
10.社区矫正人员信息录入与档案管理完成率
要求对矫正人员均须及时录入信息及完成档案管理。通过查看资料和系统记录，当年矫正新接收222人次，及时录入社区矫正对象相关信息、完成入矫222人次，均落实了“五个一”管理模式和“一人两档”档案管理，完成率100%。
11.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完成数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完成数绩效目标为28所。通过查看图片资料和现场抽查，个别司法所尚未完成规范化建设，职能区域不完善或内外部环境差等问题尚未得到全面解决。如城厢镇司法所及调解室房屋年限较长，门窗、标牌等多处破损，整体环境较规范化建设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县司法局称根据政府规划，城厢司法所所在地属于规划改造区，未来极大可能会进行搬迁或改造，建设条件当期并不成熟，为最高效地使用资金，原计划在其搬迁或改造完成后再进行规范化建设。
12.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完成数
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完成数绩效目标为106个。通过查看图片资料和现场抽查，实际为106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购买了调解桌椅、电脑等办公用品以及必要的相关设备设施，规范化建设完成数为106个。

13.审查涉法文件、政府规范性文件，通过清理废止现行规范性文件完成率
要求凡送审文件均按流程审查，实际共审查涉法文件46件、政府规范性文件13件；通过清理、废止现行的规范性文件48件，对送审文件均完成了相关工作，完成率100%。
14.办理公证案件数
办理公正案件数绩效目标为大于等于280件。通过检查公证处系统中的记录，全年实际办理公证案件数306件。

15.开展公证宣传活动场次
开展公证宣传活动场次绩效目标为大于等于4场。通过查看图片、影像资料及其他宣传活动相关文件资料，实际开展公证宣传活动场次为7场，宣传活动中发放公证宣传手册，同时为群众提供免费的公证咨询。但目前居民对公证的了解及办理意识低，县公证处2019年办结公证案件数仅306件，远低于全市大部分区县水平，宣传效果仍有待提高。
16.法定期限内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办结率
法定期限内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办结率绩效目标为100%，要求所有行政复议案件均应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经检查发现当年实际办理行政复议案件13件，不存在超期情况，规定期限内办结率100%。

17.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完成率
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绩效目标要求安置率达到95%以上，根据县司法局统计帮教率达到100%。但查看相关资料，部分安置帮教人员联系方式等资料不全，各乡镇司法所也未根据电话、家庭回访情况对帮教人员生活生产、风险评估等情况及时进行更新、登记等。另外，由于部分监狱、看守所通过邮寄方式将释放人员信息寄送至县司法局，各乡镇获得释放人员的信息存在一定滞后性，安置帮教工作可能出现遗漏或滞后，同时相关记录的缺失也导致无法对完成率进行衡量。
18.开展人民调解大讲堂培训次数
开展人民调解大讲堂培训绩效目标为8次以上。经核对培训通知及相关文件、签到表，实际培训次数为13次。
19.人民调解成功率
人民调解成功率绩效目标要求为80%以上。通过查看人民调解档案资料及文件记录，当年实际人民调解成功率为99%。
20.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率
一是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率绩效目标要求为0.3‰以下，通过查看系统记录及相关档案资料，当年实际不存在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情况，重新违法犯罪率为0。二是安置帮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绩效目标要求为0.3‰以下，通过查看系统记录及相关档案资料，当年实际不存在安置帮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情况，重新违法犯罪率为0。
（七）公信力
公信力绩效目标为97.84分以上。通过《重庆市2019年政法队伍满意度和司法公信力民意调查报告》，2019年巫溪县司法局公信力得分为97.22分。
（八）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绩效目标为大于等于95%，本次通过现场访问和电话调查共搜集有效问卷55份，综合满意度91.52%。
	序号
	调查项目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1
	对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公正执法的满意度
	7.27%
	83.64%
	9.09%

	2
	对县司法局工作执法质量效果的满意度
	7.27%
	80.00%
	12.73%

	3
	对县司法局提供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的满意度
	12.73%
	83.64%
	3.64%

	综合满意度
	91.52%


四、评价结论
通过对县司法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项目进行综合评分，本项目绩效评价最终得分为： 81 分。评价等次为： 良 。经综合评价，县司法局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职责履行和效果等方面评价结果中等。主要效益体现在：
（一）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县。强化监督工作，全面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查工作规定》，逐步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进一步推动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各项监督工作的开展。
（二）深化普法依法治理。继续深入开展“七五”普法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工作，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工作，组织全县村（社区）参加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
（三）做深做实公共法律服务。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工作制度和工作规范，积极探索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机制，大力宣传12348法律服务热线和中国法网，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水平和群众满意度。
（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人民调解。进一步完善全县司法所及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举办人民调解专题培训班，提升调解队伍能力。
（五）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建好管好用好社区矫正视频督查系统，拓宽思路开展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指导，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五、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不明确，不利于后期评价。
一是县司法局对下达的项目资金未形成明确分配计划或方案，如对于市级每年转移支付下拨的行政运行支出，未在资金预算时将支出内容分解细化到每一个最具体的可执行项目、明确具体用途，同时未对应付未付项进行统计，年末无法对结转结余项目中的已安排资金、可安排资金等进行统计，难以衡量某一单个项目实际的结余或超支情况，也不利于下一年度的预算编制。
二是部分指标设置不明确或不合理，如设定的公信力指标值为97分，低于《重庆市2019年政法队伍满意度和司法公信力民意调查报告》全市司法公信力平均得分97.84分。又如“严格要求法律进课堂活动”“在中小学校开展演练活动宣传远离毒品、反邪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有关知识”“利用校园广播、板报、橱窗等载体开展校园法治宣传教育”等指标，全年指标值分别为40000、3880和388，未明确对应的指标单位，如场次、人次等，而不同单位对应的工作量、工作内容相差较大，不利于后期评价。

（二）内控建设方面，部分制度或流程缺失影响管理的规范性。

县司法局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要求完善了六大业务板块部分制度及流程，但如预算管理板块的项目申报及审批、部门三年滚动财政规划流程，资产管理板块的资产购置预算管理、资产购置管理、国有资产产权的变更及注销制度，国有资产购置申请及审批、国有资产出租及出借、国有资产调拨（划转）及捐赠、国有资产出售（出让、转让）和置换、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调处流程等仍待完善。
（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或回收安全
1.固定资产管理存在漏洞
截至2019年底，县司法局固定资产账面原值8,899,258.00元，其中发放至各司法所使用的固定资产908,661.00元、占全局固定资产约10%，主要是电脑、电视、摄像机、打印设备、桌椅等，目前县司法局每年未对该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
2.存在大量应收、应付款项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催收、支付或上缴的情况，同时可能存在部分应收账款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

其他应收款：截至2019年底，县司法局其他应收款余额2,767,342.31元，其中从2010年起即开始挂账的约为2,311,011.86元、占比83.5%，该部分资金可能存在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初步分析，应收款项长期挂账的原因可能包括：一是财务监管不到位，未及时对应收款项进行催收和清理；二是部分资金账务处理错误，如基建工程应收、应付两头挂账，或在相关款项结清时未及时核销相应的往来。三是经办人员更换时部分资料或工作交接不清晰，后期衔接、沟通工作出现断层。2010年起挂账的应收款项明细详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借款人/单位
	金额
	备注

	1
	通城司法所
	5.5
	

	2
	鸿基公司（易海燕）
	1,000,000.00
	

	3
	宁厂司法所
	19.39
	

	4
	基建工程
	48,555.15
	

	5
	刘长明
	200
	

	6
	邮电局
	100
	

	7
	何敬全
	800
	

	8
	法律服务中心
	3,480.00
	

	9
	龚正才
	2,100.00
	

	10
	罗祥
	3,950.00
	

	11
	熊群
	700
	

	12
	金忠立
	3,500.00
	

	13
	林培森
	300
	

	14
	任德辉
	4,500.00
	

	15
	崔碧林
	400
	

	16
	易红莉
	1,000.00
	

	17
	招待费
	231,937.90
	

	18
	服装费
	26,128.00
	

	19
	邓正平
	5,000.00
	

	20
	职工福利费
	61,400.00
	

	21
	基建工程2
	1,245.78
	

	22
	阮世忠
	799.28
	

	23
	农业银行
	1,614.76
	

	24
	07年度津贴
	243,366.00
	

	25
	峡郡所基金会股票
	8,169.40
	

	26
	政法委收太极拳经费
	1,000.00
	

	27
	基层科欠服装费
	5,500.00
	

	28
	城厢司法所借办公费
	3,000.00
	

	29
	唐江洪欠款，其中姚勇5000
	3,860.00
	

	30
	龚正才车祸赔偿款
	463,380.70
	

	31
	纪委暂收款
	185,000.00
	

	合计
	2,311,011.86
	


其他应付款：截至2019年底，县司法局其他应付款余额6,652,223.47元，一是部分收入或结余资金未及时上缴县财政局，包括房屋出售款3,450,644.08元、办公楼转让资金797,775.00元等收入未及时上缴县财政局，维修费500,000.00元、调解经费282,361.31元、援助经费58,999.45元、法建经费57,302.05元、基层经费30,475.00元等以前年度专项经费结余未及时上缴县财政局。二是部分资金账务处理错误，应收、应付两头挂账，或在相关款项结清时未及时核销相应的往来，如据了解应付水电费长期挂账71,343.00元，但一直无相关部门的催收。三是工作人员更换时，部分资料或工作交接不清晰，后期工作、经费使用断层，如其他应付款中存在大量工作经费长期未使用，后期又申请或预算了同类经费。
（四）项目资金管理方面，存在预算结转结余率较高的情况。
县司法局2019年度年末结转结余金额为2,287,048.66元，支出预算数23,240,871.27元，结转结余率为9.84%，其中普法宣传、法律援助方面全年预算结余率偏高，分别达到了43.80%和51.71%，专项资金结余比例较大，主要原因系年末基层司法业务、社区矫正等工作周期性较长，或年末部分应付经费因时间和报销手续未完善等原因尚未支付结算所致。结转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行政运行
	631,601.00
	0.00

	  基层司法业务
	0.00
	631,595.86

	  普法宣传
	0.00
	283,094.00

	  法律援助
	0.00
	327,849.98

	  社区矫正
	0.00
	412,907.82

	单项合计
	631,601.00
	1,655,447.66

	总计
	2,287,048.66 


（五）部门业务管理方面存在不足或有待完善的地方
一是个别司法所尚未完成规范化建设，职能区域不完善或内外部环境差等问题尚未得到全面解决。如城厢镇司法所及调解室房屋年限较长，门窗、标牌等多处破损，整体环境较规范化建设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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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人民调解案件审核工作存在瑕疵。2019年上半年人民调解的申报、审核等工作尚未信息化，县司法局主要根据各司法所报送的人民调解案件档案，按案件数量和类型进行相应补贴，但县司法局未对上报案件进行实质性的抽查、审核。此外，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全县各乡镇调委会统计上报市局各类人民调解案件10627件，由于2019年8月开始启动人民调解信息系统平台申报、审核，操作不熟练等因素导致部分案件未上报，县司法局按各乡镇实际调解案件11757件兑现补贴，实际补贴11757件较上报系统10627件多出的1130件调解案件无任何明细资料、档案资料及审核资料等。同时，各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人员主要为司法助理员兼任，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主要为村干部兼任，无专职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乡镇（街道）司法所对辖区内各村、社区人民调解员的管理较为松散，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及专业性不高。
三是安置帮教工作不到位，相关工作可能存在遗漏或滞后。查看相关资料，部分安置帮教人员联系方式等资料不全，各乡镇（街道）司法所也未根据电话、家庭回访情况对帮教人员生活生产、风险评估等情况及时进行更新、登记等。另外，由于部分监狱、看守所通过邮寄方式将释放人员信息寄送至县司法局，各乡镇（街道）获得释放人员的信息存在一定滞后性，安置帮教工作可能出现遗漏或滞后。
四是未对为企业聘请律师的咨询服务工作进行跟踪。县司法局常年聘请专业律师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被聘用律师每年以工作台账等资料报县司法局审核后获取相应的报酬，但截至评价日，无律师提交相关资料，同时县司法局也未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跟踪专业律师是否为需求企业完成了相应的服务等。

五是档案等过程资料有待完善。部分司法所普法宣传活动等资料留存不齐、未明确区分各年份活动图片资料，难以衡量和考核其真实的开展情况。如文峰镇司法所普法宣传图片资料未注明年份，对每年活动开展情况无法进行区分。
六是个别数据口径有待统一。司法局报送至县财政的绩效自评表与公布在政府网站的决算报告附件中的绩效自评表有一定差异，如“项目全年预算数”“全年执行数”两项上有较大出入，据悉为市级转移支付的“行政运行”未在公开的决算报告中体现。绩效自评表中普法宣传项目各指标完成值与县司法局普法科年度工作总结中的完成量有较大出入，据悉为两者统计时点不一致所致。
（六）效益与发展方面有待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及全市平均水平，且在渝东北片区排名靠后。
根据《重庆市2019年政法队伍满意度和司法公信力民意调查报告》，2019年全市司法公信力得分97.84分，巫溪县司法局公信力得分97.22分，在渝东北片区的11个区县中排名第9名，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公正执法、工作执法质量效果两方面急需提高，如以公证工作为例，县公证处2019年办结公证案件数仅306件，远低于全市大部分区县水平，而重庆市自2017年开始全面推行公证机构新体制，各区县公证处由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改为自收自支，以调动公证机构人员积极性，满足群众和经济发展对公证服务的新需求，但截至评价日，县公证处仍采用旧体制，未建立激励机制。据了解，目前各渠道对公证工作的宣传不多，居民对公证的了解及办理意识低，相应的公证需求不高，导致县公证处全年办结公证案件少，业务收入低，同时县公证处仅有1名公证员，能力及水平有限，无法同时满足过多的公证需求和改制要求，全县公证工作处于不良循环中。县司法局公信力及片区、全市水平见下表：
	地区
	司法局公信力得分
	对司法局工作人员公正执法的评价得分
	对司法局工作执法质量效果评价得分
	有矛盾纠纷后是否愿意寻求司法局帮助得分
	片区排名

	全市
	97.84
	97.51
	97.63
	98.39
	-

	渝东北片区
	97.71
	97.6
	97.6
	97.94
	-

	巫溪县
	97.22
	96.77
	96.91
	97.97
	9


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2019年政法队伍满意度和司法公信力民意调查报告》。
六、主要建议
（一）绩效管理与资金使用方面
加强预算管理，做好资金使用计划，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县司法局对下达的项目资金应形成明确分配计划或方案，将支出内容在资金预算时分解细化到每一个最具体的可执行项目、明确具体用途，同时对应付未付项进行统计，年末及时对结转结余项目中的已安排资金、可安排资金等进行统计，做好具体项目的结余或超支等分析工作，理清结转结余资金，为下一年预算编制工作及资金安排工作打好基础，以减少资金占用及闲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另外，加强项目绩效目标的编报与审核工作，提高绩效目标编报的准确性，使绩效目标、指标与资金使用效益紧密挂钩。
（二）项目跟踪与档案管理方面

加强项目跟踪管理，提高项目工作的完成质量，保证项目效益的发挥。一是加快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完善职能区域，整治内外部环境，达到规范化标准。二是做好对每年各乡镇（街道）上报的人民调解案件的审核工作，发生预期之外的情况应当积极调整工作方法，保证完成审核工作，同时完善对相关培训结果的考核机制，保证培训目的达成和效果发挥。三是做好安置帮教工作，对安置帮教人员的相关信息进行及时登记、更新，积极回访了解其生活、工作状况及合理需求。四是进一步做好对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工作，及时跟进为企业聘请的律师的工作情况，按期对企业进行回访、了解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工作是否到位。五是做深做实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提高全县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工作制度和工作规范，积极探索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机制，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六是做好相关数据统计工作，加强项目档案管理，图文影像资料应当注明年份、开展地点、参与人数等信息。
（三）内控建设与资产管理方面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优化资产管理机制，规范资金使用及财务管理。一是及时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建设规范进行内控机制的建设及完善，如预算管理、合同管理、建设项目管理、采购管理、资产管理等内控建设板块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应尽快建设完善。二是尽快完成单位往来款项的清理，厘清债权债务管理，同时加强对下发至司法所的固定资产的清查工作，保证单位资产的安全。三是加强凭证及原始附件的审核及监督，避免签字不全、附件缺失等现象。另外，可适时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专项审计工作，查出问题并实时指导进行整改。
附件：
1.巫溪县司法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2.重庆通冠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
3.重庆通冠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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